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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项目（一标段）
一、项目概况
根据《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的通知》（市农发〔2026〕33号）和《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6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的通知》要求，计划完成2026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抽查范围
突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种植基地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户等主体，加大产地贮存、产地收购等主体抽查力度，种植业产品监督抽查全市所有区县（开发区）“全覆盖”。
（二）抽查品种
重点抽查豇豆、芹菜、葱（大葱、细香葱等）、甘薯、辣椒等蔬菜品种和猕猴桃、葡萄、草莓、冬枣等特色水果。
（三）检测机构
承担检测任务的检测机构要严格遵守抽样和检测方法，统一标准溶液、统一判定原则，检测过程要做试剂空白和加标回收，对检测不合格样品要做确认试验。报送结果时，检测不合格样品应提供原始记录、确证图谱、溯源情况等信息。
（四）抽查原则
严格落实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主要程序与办法》要求，遵循抽样机构与检测机构相分离的原则，紧盯农产品采收上市关键期，省、市、县三级常态化开展重点问题农产品、特色优势农产品、直供学校农产品等开展监督抽查工作
（五）抽查参数
重点抽查种植业产品中禁限用农药和风险监测发现的常规农药。抽查参数参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要求执行，各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可结合区域产业用药特点适度调整优化。
监督抽查检测参数
	产品类别
	监测参数

	种植业产品
	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甲拌磷、水胺硫磷、甲基异柳磷、氧乐果、克百威、涕灭威、灭多威、氟虫腈、毒死蜱、三唑磷、乐果、乙酰甲胺磷、氯唑磷、内吸磷、久效磷、灭线磷阿维菌素、吡虫啉、啶虫脒、噻虫嗪、苯醚甲环唑、氯氟氰菊酯、氯氰菊酯、溴氰菊酯、联苯菊酯、倍硫磷、辛硫磷、吡唑醚菌酯、多菌灵、咪鲜胺、除虫脲、戊唑醇、灭蝇胺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、氯虫苯甲酰胺、氯吡脲、噻虫胺


（六）采购预算及抽检批次
本标段预算64万元，包含灞桥区、临潼区、蓝田县、阎良区、高陵区、未央区共956批次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各任务承担单位每次抽样不低于两名专业工作人员，监督抽查过程必须现场制样并全程记录，确保程序合法合规。
2.同一基地、同一品种只能抽取1个样品，抽取样品总量不超过2个。
3.任务承担单位抽取样品后要及时进行样品检测，抽检结果要“随检随报”，不合格样品检测结果要在 24 小时内通报采购方。
4.所有检测报告均出具电子版和纸质版，不合格样品需附完整复检记录。
2026年度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项目（二标段）
一、项目概况
根据《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的通知》（市农发〔2026〕33号）和《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6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的通知》要求，计划完成2026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抽查范围
突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种植基地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户等主体，加大产地贮存、产地收购等主体抽查力度，种植业产品监督抽查全市所有区县（开发区）“全覆盖”。
（二）抽查品种
重点抽查豇豆、芹菜、葱（大葱、细香葱等）、甘薯、辣椒等蔬菜品种和猕猴桃、葡萄、草莓、冬枣等特色水果。
（三）检测机构
承担检测任务的检测机构要严格遵守抽样和检测方法，统一标准溶液、统一判定原则，检测过程要做试剂空白和加标回收，对检测不合格样品要做确认试验。报送结果时，检测不合格样品应提供原始记录、确证图谱、溯源情况等信息。
（四）抽查原则
严格落实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主要程序与办法》要求，遵循抽样机构与检测机构相分离的原则，紧盯农产品采收上市关键期，省、市、县三级常态化开展重点问题农产品、特色优势农产品、直供学校农产品等开展监督抽查工作
（五）抽查参数
重点抽查种植业产品中禁限用农药和风险监测发现的常规农药。抽查参数参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要求执行，各区县（开发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可结合区域产业用药特点适度调整优化。
监督抽查检测参数
	产品类别
	监测参数

	种植业产品
	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甲拌磷、水胺硫磷、甲基异柳磷、氧乐果、克百威、涕灭威、灭多威、氟虫腈、毒死蜱、三唑磷、乐果、乙酰甲胺磷、氯唑磷、内吸磷、久效磷、灭线磷阿维菌素、吡虫啉、啶虫脒、噻虫嗪、苯醚甲环唑、氯氟氰菊酯、氯氰菊酯、溴氰菊酯、联苯菊酯、倍硫磷、辛硫磷、吡唑醚菌酯、多菌灵、咪鲜胺、除虫脲、戊唑醇、灭蝇胺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、氯虫苯甲酰胺、氯吡脲、噻虫胺


（六）采购预算及抽检批次
本标段预算66万元，包含鄠邑区、周至县、长安区、高新区、西咸新区共980批次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各任务承担单位每次抽样不低于两名专业工作人员，监督抽查过程必须现场制样并全程记录，确保程序合法合规。
2.同一基地、同一品种只能抽取1个样品，抽取样品总量不超过2个。
3.任务承担单位抽取样品后要及时进行样品检测，抽检结果要“随检随报”，不合格样品检测结果要在 24 小时内通报采购方。
4.所有检测报告均出具电子版和纸质版，不合格样品需附完整复检记录。
